
湖南理工学院研究生院
校研通〔2020〕44 号

关于开展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根据《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

建设的意见》（学位【2014】3 号）和《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中期检查实施办法》（校研通【2017】32 号）文件精神，学校将开展

对 2021 届毕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本次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对象

已通过硕士学位论文开题的 2018 级学术硕士研究生、2018 级 3

年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和 2019 级 2 年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二、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内容

1.目前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2.学位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安排进行。

3.目前存在或预期可能出现的问题，拟采用的解决方法。

4.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和预计完成论文时间。

三、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组织和程序

1.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由硕士生所在培养单位负责组织安排。培养

单位根据实际需要成立一个或多个中期检查小组，检查小组设组长一

人、成员 3-5 人，组长和成员都应具有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



2.中期检查工作以报告会形式进行。报告会由检查小组组长主持，

硕士生根据检查内容进行汇报，检查小组成员现场提问，硕士生做出

回答。

3.检查小组讨论评议，做出合格和不合格的结论，形成对硕士生

科研能力、学位论文的选题和进展情况的综合评价，并依据综合评价

作出继续学位论文工作、修改研究计划、延期答辩或终止培养等建议。

检查小组将检查结论、检查意见和建议填入《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

论文中期检查报告书》，并提交培养单位和学位点审核。学位论文中

期检查报告书由硕士生所在培养单位存档备查。培养单位应将各硕士

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结论及其评议意见和建议及时通知硕士生导师。

4.各培养单位及时填写《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情

况汇总表》并报研究生院。

5.不能按期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硕士生，须在中期检查报告

会召开前至少 7天提出延期检查的申请，由导师和培养单位审批同意

后，方可推迟检查。硕士生如无故未参加中期检查，将停止其学位论

文的后期工作。

四、中期检查结果及处理

1.中期检查结果分合格和不合格等级。结果为合格的硕士生可继

续学位论文工作。

2.中期检查结果为不合格的硕士生，如检查小组作出了修改研究

计划建议的，导师应根据检查意见，指导硕士生对论文及时进行修改、

补充和完善，并在规定时间内重新提出中期检查的申请，由培养单位

组织对其学位论文重新进行中期检查。中期检查合格者，可以继续相

应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仍不合格者，作延期答辩处理。

3.建议延期答辩的硕士生可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向培养



单位重新申请对其学位论文进行中期检查。中期检查合格者，可以继

续相应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如中期检查仍不合格，终止其学位论文工

作。

五、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时间安排

2018 级学术硕士研究生和 2018 级 3 年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

文中期检查工作应在 2020 年 10 月 23 日前完成。

2019 级 2 年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应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前完成。

六、其他

中期检查是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是保证研究生论文质量的重要

措施，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和导师充分重视，防止形式主义，确保相

关工作按时、高质量完成。中期检查工作结束后，各培养单位应认真

做好工作总结，同时提交《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情况

汇总表》电子版和纸质版至研究生院学位办。硕士生应根据检查结果

认真修改完善论文并做好学位论文预答辩的准备工作。

联系人：研究生院学位办 105 室

电 话：8809770

邮 箱：hhx@hnist.edu.cn

附件：

1.《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报告书》

2.《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情况汇总表》

3.《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延期检查申请表》

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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